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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份拟发生特定事项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概况 

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泰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 董事会于

2025 年 11 月 14 日收到公司股东通知：童心与沈阳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签订

了《股份转让合同》，双方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交易。待本次交

易完成后，沈阳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减持 1,166,667 股股份，拥有挂牌公司股

份从 16.56%变更为 11.92%。 童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1,166,667 股股份，

合计拥有挂牌公司股份从 74.30%变更为 78.94%。 

本次交易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: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
股数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 

沈阳科技

风险投资

有限公司 

合计持有股份 4,166,667 16.56% 3,000,000 11.92% 

其中：无限售股份 4,166,667 16.56% 3,000,000 11.92% 

有限售股份 0 0% 0 0% 

童心及其

一致行动

人 

合计持有股份 18,700,000 74.30% 19,866,667 78.94% 

其中：无限售股份 2,808,333 11.15% 3,975,000 15.79% 

有限售服务 15,891,667 63.15% 15,891,667 63.15% 

本次股份转让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办理，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股转公司”）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”）提出书面申请，股份转让具体完成时间以全国股

转公司和中国结算审核及股份最终完成过户登记时间为准。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 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，上述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 

变更，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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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童心与沈阳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股份转让合同》。 

 

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1 月 14 日  


